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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在深入探討宮廟邀請陣頭表演的模式，聚焦於「相挺」和「聘請」，並分

析其中涉及的因素：廟方與陣頭之間的交情、廟內資金狀況、廟宇規模，以及諸

多因素在相挺與聘請間的關係拉鋸。同時以 Viviana Zelizer 的「關係工作」

（relational work）為理論依據，進一步借鑑、詮釋臺灣民間信仰場域中的特殊景

況。研究發現有三個方面：一，人神關係的轉換。過去供奉神明以求超自然庇護，

然而隨著專業化分工和貨幣介入，傳統酬神演出漸漸成為一門生意；二，關係工

作在民間信仰中的運作。其中包含「相挺」作為模糊的交換、「聘請」屬於清楚

交換，前者立基於情感支持、後者則運用金錢或其他明確媒介界定工作關係；三，

廟、陣協商的類型化。可分為「相挺－半相挺－聘請」，相挺屬打折程度較高的

交易，聘請則是打折程度較低甚至不打折的交易，半相挺則介於兩者之間。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廖宥咨、李元元、林芷筠、周孟璇、林依潔（2024）相挺還是聘請？從關係工作看民間

信仰。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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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每年舉辦的遶境活動之盛大程度，被譽為世界三大宗教慶典之一，宮廟

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我們經常透過媒體看到宮廟與陣頭間因資金問題而產

生爭議，讓我們對宮廟聘請陣頭的動機、過程、形式，感到好奇，於是展開研究。 

       本文主在深入探討宮廟邀請陣頭表演的模式，聚焦於「相挺」和「聘請」，

並分析其中涉及的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廟方與陣頭之間的交情、廟內資金狀

況、廟宇規模，以及諸多因素在相挺與聘請間的關係拉鋸。同時以 Viviana Zelizer

的「關係工作」（relational work）為理論依據，進一步借鑑、詮釋臺灣民間信仰

場域中的特殊景況。 

研究方法採半結構式訪談、田野調查，並典型抽樣出 A 堂、B 宮、C 宮、D

宮四間廟宇 1。首先與廟方管理者、陣頭成員等相關人士進行深入訪談，了解他

們對於廟宇邀請出陣形式的看法、決策過程及背後動機；其次，細緻觀察實際的

活動舉辦情況，了解廟際的權力關係和資金來源； 後，利用文獻分析法，將訪

談和觀察所得資料與相關文獻對比、整合，並深化對廟、陣關係的理解。 

    本文主要貢獻在於開展宗教與經濟社會學的對話，以出陣模式的變遷為起始，

發現民間信仰與都市化社會之間的張力，而身處場域中的陣頭、廟宇皆具備積極

的能動性，透過協商拿捏彼此的距離，在儀式與信仰分立的現代重新賦予廟際關

係多元價值。 

 

二、文獻回顧 

出陣模式的變遷並不能單就宗教（超越性的）或世俗（經濟）的層面討論之，

因為相挺與聘請的移轉，除了民間信仰團體經營模式的改變，也涉及情感關係變

化。因此，兩者的關係在傳統宗教信仰與企業化經營的交互作用下，讓部分交易

空間略顯模糊，而這些交織、混淆的地帶或許就是陣頭與廟方長期經營合作的關

 
1 受訪者資料詳見文末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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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以下文獻回顧主要分成三個部分：首先，在現有文獻中爬梳「儀式」的實作

方式，即民間習俗的文化運作邏輯；第二，歸納近年文化資產化政策並闡釋其對

宗教經營的影響； 後，以 Zelizer 的關係工作理論（relational work）詮釋民間

信仰場域中的互動。 

 

（一）民間信仰的文化運作邏輯 

    漢人民間習俗的特殊性在於「與眾神的交換」，這可以反映出臺灣宗教場域

兼容並蓄的特質，同時也可以照見人與各神明之間微妙的聯繫，有求助亦有交換。

社會群體有可能和某些神明形成較為長期的結盟關係，因為某些超自然存在被認

為是更穩定與更可期待，具有特殊權力的職掌，並且也需要與人間的某些人發展

出「被供奉祭拜」的關係。長期性的結盟取代了原本可能只是短暫的求助與交換

關係，這也成為了漢人靈驗操作中相當獨特的面向。（丁仁傑 2012:95） 

從短期求助問事到長期結盟交換，其間的運作邏輯必須仰賴兩條交織的路徑

理解：經濟行為與宗教信仰，這也是本研究欲達成之目的。人與神的交換，神給

人的是靈驗，也就是任何有助於「父系社會」裡產生「好命」（林瑋嬪 2002:105-

08）評價的東西，人給神的則是香火，香火不光是物質性的，更細緻的來說，包

括了：(1)對於神的香火與食物的供養；(2)在公眾的場合作見證以說明神的靈驗

（Sangren 2000: 88-92），以擴張神的功績，並有助於其神格的提昇，這也包括為

神舉辦大型的嘉年華般的慶祝活動（Jordan 1972: 125-27）；(3)對於較高的神格，

人必須要自我轉化或採取更為虔誠性的宗教態度，以帶給神明喜悅與榮耀

（Sangren 2000: 173-175)（丁仁傑 2012:81-82）。靈驗、護佑與香火、慶典等物質

或非物質報酬，不只是人神交易的目的，同時也是媒介。藉由「移轉」（transaction）

我們能觀察到民間信仰在超自然論述之外更為世俗的意涵，但是兩者在信仰場域

中為相互依存的關係，我們不能將民間信仰的交換活動輕易化約為純然的經濟行

為，因為陣頭和廟宇的互動模式建立在深刻的跨世代情誼之上，同時也在政策與

經濟影響下，強化、改變宗教治理的方式。許多細膩幽微的變與不變交錯參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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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體現民間信仰的多樣性。 

    相挺、聘請的邊界（boundary）不僅基於成本考量，與主家的情感連結也是

重要的影響因素。安排什麼樣的陣頭同時展現出各廟對主家關係認定的親近度

（齊偉先 2017:131）。也就是說，在交換的邏輯下，人與神、人跟人都考慮到彼

此的連結強度，交情多深度影響陣頭選擇什麼形式赴約，這也是陣頭「職業化」

後的儀式變遷。如齊偉先所述：過去府城以子弟陣為主的年代，儘管各廟出陣也

有拚比、強調熱鬧的現象，但由於過去受限於子弟陣本身的種類及規模，在沒有

職業化多元陣頭的條件下，出陣的變化及選擇相對受限，也就沒有現代這類透過

多元排比選擇所創造出的風格差異化。在現今陣頭職業化的環境中，當廟宇可以

透過聘僱方式來進行陣頭種類的多元選擇及數量上的變化時，出陣風格就成為可

操作、經營的項目（齊偉先 2017:153)。 

易言之，從街頭巷尾相挺組成的子弟陣到企業化經營的職業陣，是政策與經

濟結構面交互作用下所致。下節將回顧文化資產化相關文獻，爬梳臺灣 90 年代

後本土論述高漲下，政府如何祭出政策強化在地文化認同，進而導致陣頭儀式與

廟方連結分離。 

 

（二）文化資產化：儀式與信仰分立 

許多研究指出臺灣傳統廟宇的經營有企業化、觀光化及資本化的特質（林瑋

嬪 2005；盛業信 2006），現象背後體現出政治、經濟同時影響宗教場域後的結

果。臺灣自 1990 年代以來日益高漲的在地化論述，影響著國家及地方的文化政

策，文化資產保存的政策強化了地方對自身文化的認同，也造就了地方文化觀光

的契機，這些反映在民間信仰場域的影響，替地方信仰文化提供了一種價值正當

性，緩解了民間信仰長期處於負面社會觀感的情況。民間信仰本身具有在地性的

特質，符合現代政治民主治理強調在地價值的精神，因而獲得價值的正當性，這

也提供了大眾（包括還未有深刻信仰認知的年輕人）一個重新評價、體驗、關懷

民間信仰的切入點。至於經濟方面，臺灣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改變了生活型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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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遽了都市化及鄉村人口老化的現象，危及地方廟宇的財源和人力來源。經營方

式的改變也牽動著廟際關係，許多地方的陣頭從子弟陣變成聘僱的陣頭（齊偉先

2017:153）。另外，學者也統整出「去地域化」、「再地域化」、「信仰人口減少」、

「活動規模變大」、「廟宇經營企業化」等，都是民間信仰變遷的重要面向（陳瑋

華 2012:5），同時這些變化也導致地方失去徵收「丁口錢」的立場，更加速民間

信仰複雜的變遷路徑。 

文化資產化政策不只造就地方觀光，在更微觀的廟際關係當中，逐漸影響陣

頭「社團化」，原本隸屬於廟方的陣頭成為另外獨立的團體，有轎班會、家將團

等形式。簡言之，廟、陣分離的現象會導致儀式與信仰分立，廟方透過管委會治

理卻不見得理解陣頭儀式的操作，因此發展出陣頭以「跨地區接案」的職業化經

營。隨著社團化的發展，交陪境逐漸發展成為社團與社團之間的特殊關係，原本

境與境之間的信誓，慢慢發展成是社團與社團之間的互助交換。世俗面上的經營

由於隨著社會大環境的變遷而有資本化的趨勢：亦即在一定標準化的判準基礎上

以一種可累積的、可交易的型態進行一種「量化」式邏輯的運作（齊偉先 2011:103-

104）。 

    除地方觀光、社區營造，法定古蹟、財團法人化都是儀式與信仰分立的原因

之一。自 1982 年〈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布以來，「年代」具有了一種新的價值—

—文化資產。一旦廟宇的年代達到法定的標準，經過審查就可以被登錄為「古蹟」。

作為古蹟，廟宇一方面可以得到公部門的資源，一方面可以吸引民眾前來。因此 

一旦成為「文化資產」，廟宇便具有了新的資本——文化資本。透過文化資本，

廟宇可以動員國家資源，也可以動員民間資源（陳緯華 2012:28-29）。然而公部

門的資源是甘泉也是腳鐐，在本文的訪談資料中，財團法人化的廟宇會面臨更多

行政程序，這讓廟方覺得「綁手綁腳」，因此不如降為更彈性但沒有公部門背書

的「委員會」，讓有財力條件的信徒參與廟宇委員會式保障廟宇發展的常見方式

（齊偉先 2011:83）。廟方經由委員會的管理模式體現出信仰「文化化」後的世俗

現象，其中廟、陣的權力關係配置也潛移默化地改變。在這樣的轉變之下，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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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選」的神職人員，轉變成「人選」的工作人員，委員會對廟宇的權力運作、

經費掌管、活動規劃等，有了更具體、更大的權力（張伯鋒、陳國川 2010:56）。 

 

（三）民間信仰中的關係工作（relational work） 

探討文化資產化的影響之後，本文將以 Viviana Zelizer 的「關係工作」

（relational work）詮釋民間信仰場域中的交織關係。民間信仰在過去是純粹的宗

教領域，雖具有公共性，但是卻鮮少將之與經濟活動並置討論，或囿限於宗教的

超越性、神祕性而忽略其中更細微的經濟與信仰的轇轕，然而經濟交易從根本上

說是社會性的（Zelizer 2012,p.149）。 

Zelizer 將特殊人際關係、經濟交易、交換媒介與協商意義，視為關係工作中

的四種聯繫（Zelizer 2012,p.151），並認為人們會透過「邊界」（boundary）建立界

內的獨特運作邏輯，指定經濟交易與社會關係匹配的類型，禁止其他不適合的交

易，並採用某些媒介計算、促進體系內的經濟活動(Zelizer 2012,p.145)。Zelizer 理

論的四大要點：(1)特殊人際關係（distinctive interpersonal ties），指人在不同的社

會環境、類別當中，會建構出型態各異的邊界，邊界能用以區分我者與他者，目

的是為了更易於操作同型別的經濟活動；(2)經濟移轉（economic transactions）的

主軸在 Zelizer 的例子中就是功利性質的交換與「做關係」，但是陣頭的經濟活動

又交織著情感和信仰，因此發展出相挺、半相挺、聘請的「類光譜」出陣形式；

(3)交換媒介（media of exchange）可以透過不同的「形式」交換，如道德上允許

的紅包、報酬、禮物或法律禁制的賄賂。在陣頭與廟方交際的脈絡中，也包含出

陣、進香所需的物資，如香客、遊覽車、食宿、匾額、花圈等；(4)協商意義（negotiated 

meanings）在上述意義中強調非物質的「情感」（emotions）也是經濟交易的一環，

亦即在人際、交易與媒介中，參與者衡量、協商彼此合作的適配度（match）。陣

頭會因廟方「素質」而拒絕接案；宮廟也會因主廟不符合宗教禮儀而拒絕接駕（張

貴閔 2023:15）。 

民間信仰中的交易礙於宗教意義與世俗意義的衝突，參與者會需要保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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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混淆」的交換（obfuscated exchange）空間。例如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交

易，似乎將神聖與世俗相提並論。模糊化、遮蔽意圖，降低相互的明確性，使交

易看起來像是一種普通的做法。它可以採取各種結構形式：(a)捆綁多個交易；(b)

依靠第三方扮演經紀人的角色，該角色接受對交易的責任；(c)禮物交換，期望未

來的互惠；以及(d)利用神聖來贖回債務（作為 Schilke 和 Rossman（2018 年）新

增的第四種形式）(Bandelj 2020,p.256)。簡言之，關係工作中的「刻意為之」，是

為了強化（或弱化）彼此的連結，同時參與者藉由協商凸顯其中的權力位階、情

感互動，更深刻地將經濟行為重置於社會脈絡中思考、行動。 

 

三、研究發現 

 

（一）臺灣民間信仰中的人神關係      

宗教場域與一般經濟市場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其信仰體系以及追求超自然力

量庇護的行為。人們透過參與出陣、參拜等宗教儀式來尋求神明的庇佑或指引，

追求「靈驗」的顯現，與以交易和競爭為主軸的經濟市場相比，這兩者有很大的

區別。因此，必須從人與神明之間的關係入手，探討人神關係是宗教市場與其他

市場不同的原因。 

神明為人們提供庇護或實現願望，而人們為神明提供香火和各種酬神表演。

然而，隨著都市化的影響，貨幣的介入，酬神表演發生了一些變化。過去，陣頭

成員多為鄰里間的男丁，而出陣更注重榮耀神明，不以金錢回報為重。然而，在

貨幣介入後，由於市場專業化分工趨勢和交易媒介的變化，人們與神明之間的關

係也逐漸發生變化。 

首先，在陣頭團體成員的組成上，不同於過去鄰里間男丁的共同參與，現今

更像是因興趣、嗜好而相聚，或由朋友相識而加入陣頭。受訪者也強調，只要有

「心」都能加入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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䁠அ㘻φ䛙ࣖޛ䲙乣ҁࢃ䴶㾷䄁⽰⾔᱄ఄϋ�

ุѱφу⭞έ֖ᴿ䛙فᗹ⭭ྩ䜳ਥԛέቃ֖ᴿ䛙فᗹθᡇ

ᱥȽᡇفӰ䃃⛰֖ᴿ䛙ف㠾䏙θ㙂уᱥ䃠ቧਠᱥȽਠᱥᜩּ䙏䛀

㿰ᗍ䙏䛀ᖾᑛέ�

 

此外，宮廟和陣頭間的情感連結也不再如過去鄰里般緊密，而是互不熟識的

合作關係，這也使得「中間人」出現。由於宮廟對陣頭儀式不了解，再加上廟方

不斷易主經營，因此會聘請中間人來協助完成進香所需的儀式。中間人是廟方與

陣頭間聯繫的橋樑，即便廟方主委對當地陣頭不了解，也能依循傳統完成宗教儀

式。 

  

ุѱφഖ⛰ᴿӑᇤᔕуਥ㜳䜳ᱥੂжفӰ൞ڐѱθԌެهሜ䜳ᴹ

ᨑθӰᇬᴹᨑҁᗂӰᇬᴹᜩ䃠ҁࢃ䛙فӰᢴ䃦θᡇቧᢴ䃦ቧླθ

ެሜԌṯᵢቧԌެሜਠᜩ㾷䙏ف㚭փθռᱥቧᱥᴹ➝۩㎧θ䜳ᴹ

ж㾷䄁䙏ӑᶧ㾵θቧ╊䇀ᡆ䃠ࡦᴶᗂθԌᴹ䄁䙏ӑᶧ㾵θռᱥ

Ԍṯᵢу⸛䚉䄁䙏ӑᶧ㾵㾷ᒯȾ�

 

後，廟方與陣頭的交流受到市場專業化分工的影響，陣頭表演被視為一門

「生意」，講價錢、與人商談等商業技巧逐漸取代過去鄰里之間的情誼，成為宮

廟與陣頭現今主要的交流方式。 

 

ุѱφഖ⛰֖䚺㾷ᴿᱸُ䚺㾷ቃ㘷ӰᇬθR ᱸُ֖䙽ࡦᱥف㘷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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ᇬθ֖ҕ㾷ৱ䐕㘷Ӱᇬⓓ䙐䃠θᡇهᱥᙄ⁙Ⲻൎ儊θ֖ⵁ܅ᡇθ

ᡇᴿᱸُӰᇬ㚎䄁θᡇᱥҕᱥᴿᢉ䴱䂧ڐݾ䂘அθᡌᱥ )% ּ䂘

அθ⻰ᇐҁᗂᡇᴹᑬ㪍ਾ㌺θᴹᑬ㪍ቧᱥቧᡇᴹৱ䐕Ԍ⍳䃽θஅ

Ԍ䃠֖䴶㾷ᙄ哲⁙Ⲻ䲙乣Ƚཐቇ䥘Ⱦ�

 

（二）關係工作在民間信仰的運作 

在「關係工作理論」（relational work）中，交換關係區分為兩種：刻意不清

楚與刻意清楚。以下將兩種關係分別稱為模糊交換與清楚交換以便理解。 

陣頭在給予服務時，宮廟會回饋一定的利益回饋，有相挺、半相挺、聘請這

三種模式。因為宗教的特殊性——談錢傷感情，因此以錢作為交易媒介的利益交

換，有時會轉變成另外一種形式。 

「相挺」可以定義為模糊的交換，沒有明確金錢上的交換關係，亦即宮廟方

會透過各種實質的禮物，例如紅包、匾額、壽桃面、包遊覽車、香客等，作為與

陣頭「相挺」的利益交換，而陣頭方面是收取實質禮物，並參與廟方活動，其中，

沒有明確金錢的介入，而是透過不刻意談清楚「錢」以維持雙方的關係，稱之「模

糊的交換」。 

 

䱵䔈φቃθቃ䆢ྸ䃠ᡇ⟧兝ⲺᱸُθԌቧԌهᴹּᒡȽᒡࣟᡇڐ

ᡇⲺ俏ᇘᡌ㘻䍀ࣟᡇ䙏⁙ᆆ�ቧ܅䛙つ㣩䤺䙏⁙ᆆθ䍀ࣟ㣩

䤺䙏⁙Ⱦ�

ᴹ䮭φᡶԛะᵢθཝᇬⲺܶрּ䅑θ䜳ᴹᴿཐቇθቅቅⲺ㌻ऻ

䙏⁙ᆆθቃቃቃθቧᱥжفܶрθռᱥཝ㠪рθቧᱥжف⋯⋯

ቧᱥቐᖶּⲺ䙏ف䚄ぁ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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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相挺，「聘請」被定義為是清楚的交換，明確以金錢作為雙方的交換

媒介。受到貨幣介入，商業化的影響，陣頭會接受預付訂金，活動結束後再收取

尾款的方式，逐漸形成制度化的商業模式。此外，開立發票與簽訂合約也是職業

陣頭在聘請中常見的經營方式。 

 

ุѱ䂨ᱥ䃠θᡇᴹ⋯⋯ᡇҕ䐕Ԍ䅑ྸ᷒⋯⋯ޞ䜞Ԍᴹݾ䂘அ

θ䂘அᇂቧ⋯⋯ж᮪ᧈ䅑θ❬ᗂ䐕Ԍ䂘அᶧ㾵䐕ܯ䥘䜳䅑ᇂ

ҁᗂθᡇҕ䐕Ԍ䅑䃠θྸ֖᷒ᴿ⻰ᇐ䴶㾷θ䴶㾷ᡇৱᢴ֖䶘䃽θ

❬ᗂּ߃⻰ᇐⲺ䂧ҕਥԛθྸ ֖᷒ᱥⵕⲺ⻰ᇐ䴶㾷ቧԎ䀸䠇θ

䀸䠇⋯⋯䀸䠇с θּᡇᴹ䯁ᆆ䚄ৱ㎜ θ֖ቧ⋯⋯Ԏܯ䐕Ⲳ⾞θ

❬ᗂᡇҕ⋯⋯�

    制定規格化合約，同時堅持必須拿到尾款： 

ุѱφৱᒪⲺӁθᡇهᱥӊ㛗Ⲻৱ㚎䄁䚄ৱθ❬ᗂӊ㛗Ⲻᔕᯯ

㼗䶘ⲺӰⲲ⭕⡣อθ❬ᗂᡇه䛙ᱸُᢃླ㾷䙨ৱᤒᔕθᡇ䃠θ

❬ᗂ䛙㼗䶘ቧᢉ䎭ּᢉᷬθᡇهቧ䎦Ҽθᡇهቧᑬ䎦θҕу

ᴹ᮪ف䎦θഖ⛰ᡇه䚺⋈ᤵࡦቴⅴ�ᡶԛ䛙ᡇهᴹݾ൞ཌ䶘ㅿθ

ㅿࡦȽㅿࡦ䛙㼗䶘੫ླᡇه䙨ৱቧ⭩䄁ቴⅴθR ӑѱᇬഖ⛰䚺൞

⭕≙θԌᴹ䐕֖䅑䃠φɇ⛰Ӷ哲֖уᤒҼϋɈᙄ⁙θᡇቧ䃠⮬

ቧ䅑ླҼθᡶԛᢃ㾷ᴿਾ㌺䙏ᶧ㾵θቃਾ㌺㾷ৱθԌ㾷Ԏ䀸ࡓ

䠇䥘θ䴏ᯯ䜳㾷㉳θᡇ㉳ᡇⲺ㬁ᡇⲺㄖθԌ㉳ԌⲺᆍθቧ

ԙ㺞䃠䙏فӰᴿ⻰ᇐ֖ⲺṾθ䴌❬䛙ӑਾ㌺⋈ᴿ䎦Ӷ哲⌋ᗁぁ

ᓅθռᱥቧᱥᴹᴿжف㍏ᵢ൞Ⱦ�

 

（三）宮廟與陣頭之間的協商（nego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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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宮廟與陣頭來說，交易、移轉（transactions）的類型大約可以分為相挺、

半相挺與聘請。若用光譜理解，相挺是打折程度較高的交易，聘請則是打折程度

較低甚至不打折的交易，半相挺則是介於兩者之間。 

 

圖 1：相挺、半相挺、聘請的光譜（自行整理） 

打折程度會依照雙方之間的交情深淺以及邀請陣頭表演的宮廟規模而定。以

交情深淺來說，若雙方合作多年，則越有可能談到以「相挺」的方式談到折扣；

以宮廟規模來說，若聘請陣頭的主家規模很大，則因該宮廟資金較為充足，陣頭

方就不會特別給予對方折扣。反之，若主家規模很小，陣頭方會因為幫對方圓夢、

為神明做事等理由而給予折扣。 

 

ุѱφᡇҕᴹৱⵁθྸ᷒䃠Ԁཟ䙏فᱥ⿷ӰⲺθቧ܅ᱥ܅ᡇ䙏つ

㠠ᐧ൞ᢉ⨼θ❬ᗂ৾㠠ᐧᜩ㾷䗜ж∊䔹ⴑཝⲺ⍱ऋθᡇ䛙ف

ᱸُᡇቧᴹᜩθ֖ቧжفӰ൞ᔺθᡇܯ䥘ቧᴹ᭴∊䔹䔕θᡇᴹݾ

䂘அԌθ֖䴶㾷Ӷ哲ᶧ㾵θᡇҕᴹ䐕Ԍ䅑䃠䙏فᶧ㾵ܯ䥘ᖾ䋪θ

ቧ܅ᱥ䛙つ्㇗乣ஜθ䛙فж࠰ৱቧᱥп㩢ԛрθᡇ䃠䙏ܯف

䥘ਥ㜳ᴹ∊䔹䋪θᡇެሜᡇуᔰ䆦θ䲚䶔ᱥԌهⲺ⾔᱄ᤷ㾷䙏

つ्㇗θ❬ᗂᡇ䃠䛙֖ቧ㉗ቧླθቧ्㇗❬ᗂ䐕ж㡢⾔ሽθྸ

᷒Ԍه⋈ᴿ䖄ᆆθᡇ䃠䛙ྸ֖᷒ه᧞Ⲻ䂧θу㾷⭞䛙つӰᤊӰ䯉

䛙つθуᱥᴿж㡢Ⲻቧ܅㘷⽴乣θԌه䜳ᱥ㘷Ӱᇬθ䖄ᆆ䜳⭞᧞



相挺還是聘請？從關係工作看民間信仰 
＿＿＿＿＿＿＿＿＿＿＿＿＿＿＿＿＿＿＿＿＿＿＿＿＿＿＿＿＿＿＿＿＿＿＿＿＿＿＿＿＿ 

 11 

Ⲻθᡇ䃠֖᷒ྸه⋈ᴿ䖄ᆆⲺ䂧θᡇ䙏䛀ᴿθᡇ䍀֖ࣟهθ

ৱ䙏ݾሽቧླҼθᡇᴹ⾔هቧ⭞᧞䎦θ֖ቧ䄁ቧ䄁ᡇه֖

⁙ᆆৱⵁӰᇬθྸ᷒ᱥ䛙つཝශᔕθညଗж᮪ᧈ䛙つθᡇهቧу

⭞ᢁ䔕θԌهҕуᴹ䐕֖ᢁ䔕θ֖ீཐቇԌهቧ࠰ཐቇθ㾷у䥘

䛙哲ཐθቃέ�

 

相挺代表著幫別人打折，享有折扣的同時也代表欠下人情。 

 

䁠䃽㘻φ䛙֖ᴿ䃠ᥰᱥ䴶㾷䚺ӰⲺθ䛙ᴹᱥ⭞Ӷ哲⁙

Ⲻᯯᕅϋ�

ᇤѱφቧᱥ䆢ྸ䃠Ԍ࠰Ӷ哲θԌ࠰䖄ּθᡇهҕ₁࠰ৱθৱ㎜Ԍ

θਃ↙ቧᱥԌּӶ哲θᡇهቧഔӶ哲θቃθᱥ䙏⁙ᆆȾ�

䁠அ㘻φᡶԛᱥഖ⛰⋈ᴿ䲙乣ਥԛ䚺Ӱᇬθᡶԛ⋯⋯�

ᇤѱφቃᡇهะᵢрθྸ ᷒ᡇه㾷䚺Ӱᇬθᡇه䚺ᱥ㾷ৱ䄁ӰᇬȾ�

䆭⌋δᐜεφ㾷䄁Ӱᇬּᢑ䖄θжᇐ䜳㾷䄁ӰᇬȾ�

ᇤѱφቃᡇه㼗䶘⋈ᴿቧᱥȾ�

䆭⌋δεφ䖄⨣θ⋈ᴿ䖄⨣Ⱦ�

 

對行動者來說，只有關係較好的宮廟才可以跟自己談相挺，若沒有太深厚的

交情就談相挺會讓人感覺沒有誠意。 

 

䱵䔈φቃθቃθ܅ᡇ䙏ᤒθᡇهᇤ䙏ᤒҕ㾷ৱᥰж䯉ᤒ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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ቀ⧁Ⲻθᡇ䐕ᡇྩᵁਁθ䚺ᴿᡇ䐕ᡇهᡆଗθ䜳䃃䆎䛙䯉ᇤᔕ

ᖾཐᒪҼȾռᱥθԌه䙏ᤒ㾷䙨俏θԌж⁙ᱥ⭞㚎䄁ⲺθԌж

⁙䄁ᡇθռᱥ䲙乣ᡇޞऻஜέቧᱥ䲙乣䜳ᱥᡇ᭢έܯ䥘↙ᑮᡇ

㾷㎜Ԍ䯁ࡦп㩢θ↙ᑮᡇ㾷㎜Ԍ䯁ࡦп㩢θਥᱥᡇਥ㜳Ԁཟθਠ

㾷㎜Ԍ䯁ࡦж㩢ޡȽޟ㩢ӊθ䛙ቧঀᥰȽঀᥰȾ�

 

也有沒交情也談相挺的狀況，但是在沒有交情基礎的前提跟陣頭提相挺出陣，

通常會得不到好臉色。 

 

ุѱφ⋯⋯ᡇ䐕֖䅑ᒩᑮҕਠᴿᱸ䯉ᘡࡦθу❬ቧᱥ㾷䋲㺂ぁ㺞

㎜ᡇⲺᱸُᢃᴹ㚥㎗θ䜳ᴹ䃠ɇุѱ䙏⁙㺂ぁ֖ཝᾸ㇍ཐቇɈθ

❬ᗂᡇ䐕Ԍ䃠֖䴶㾷Ӷ哲ᶧ㾵θ܅Ԍ䴶㾷ж㡢Ӱቧ啉Ƚ⾔ሽȽ

䖄ᆆ䛙ӑθቧᱥླᴿ乣ᴿቴ䙏⁙θ❬ᗂᡇቧᴹܯ䥘䯁㎜ԌȾԌ

ቧᴹ䯁ခθ֖⛰Ӷ哲㾷ཐ䙏فᶧ㾵㎜ᡇȽ䙏فᶧ㾵ᴿ䛙哲䋪ϋ

ৱᒪȽԀᒪҕਡ֖ه㜳у㜳㇍䔕ж唔θቧᴹ䯁ခ䙏⁙θ❬ᗂу

❬ቧᱥ܅䛙つθԌቧᴹᤵᇤ䐕ᇤⲺᯯᕅּⲺᱸ θُᡇ⨴൞䐕֖

Ӛ䲠θ֖㾷ぃᗤᥰᡇ�θቧᱥᴿ䙏哲ᛨⲺέ�

 

在齊偉先的研究中，對宮廟來說維持這些連帶可能是為了壯大自身宮廟的規

模，以彰顯神威或是自己為神明做事的能力。也因此，若有相挺不還的狀況，陣

頭方會選擇日後不再給予折扣或當面對質等。 

 

䁠䃽㘻φྸ᷒᱄ᒪॷف⋈ᴿּθ䃠ᡇ⋈ᴿȽᘎ䁎Ҽθ䙏⁙ᆆ

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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䱵䔈φ⋈ᴿቧ⋈ᴿθ⋈ᴿቧ⋈ᴿȾ�

䁠䃽㘻φռᱥ㲝ईȾ�

䱵䔈φ㾷ࡦ䳊ᒪ֖䚺㾷䄁ᡇⲺᱸ θُ䆢ྸ䃠ᡇ䛙ᱸُᱥ䐕Ԍ䯁ޟ

㩢ޣஜθ㎆᷒㎜Ԍ⇰Ҽж㩢ޡᡇቧ᱄ⲳⲺ䐕֖䅑Ҽθᡇ

㎜Ԍθᵢּᡇᱥ㾷䐕Ԍ䯁ޟ㩢ޣθ❬ᗂᡇ㎜Ԍ䲃ࡦж㩢ޡθ

䛙ਥ㜳᱄ᒪ֖䄁ᡇⲺᱸُθᤃ䅓ቧᱥޟ㩢ޣஜθуླᝅᙓȾ�

䁠䃽㘻φ䙏ᱥжف䮭ѻ㏉⠕ⲺᾸᘫȾ�

䱵䔈φቃθቧᱥᡇᴶࢃ䶘䅑Ⲻθᡇᑂᵑᡇ䃠Ⲻ㚭ᾣᱥᡇهԛ

ঀᥰȽঀ㚭ᾣⲺᯯᕅθ䇉ᡇهᔬ㓂䙏⇫䰒θథቃቃቃȾ�

 

在歷經文化資產化之後，宮廟與陣頭之間的關係疏離，陣頭逐漸脫離宮廟獨

立與專業化。每當宮廟有活動時，便會以聘請的方式請陣頭來表演，也因此，聘

請比較不需要顧慮彼此的交情深淺，相較於相挺會更明確的談好價碼。 

 

四、結論 

    縱覽文獻可以得知：出陣模式並不能單就宗教或世俗二元劃分的方式討論，

相挺、聘請的移轉，除民間信仰團體經營模式改變之外，亦有情感變化，而兩者

在傳統宗教與現代企業化的交互作用下，使交易空間略顯模糊。我們從三方面的

既有研究切入討論：第一，民間信仰的文化運作邏輯體現「交換」的特殊意涵，

從短期問事求助到長期結盟，其中經濟行為與宗教信仰的連結，是基於人與神、

人與人的交換，前者可能仰賴香火、供養；後者則立基於情感或資源。第二，文

化資產化、去地域化、陣頭「社團化」等等社會變遷面向，都是使地方民間信仰

團體逐漸失去徵收「丁口錢」的原因之一，同時廟方漸漸透過管委會治理卻不見



相挺還是聘請？從關係工作看民間信仰 
＿＿＿＿＿＿＿＿＿＿＿＿＿＿＿＿＿＿＿＿＿＿＿＿＿＿＿＿＿＿＿＿＿＿＿＿＿＿＿＿＿ 

 14 

得理解陣頭的儀式，進階發展出廟、陣分離；儀式、信仰分立的現象。第三，本

研究以 Zelizer 關係工作（relational work）詮釋民間信仰場域的互動，也是本文的

重要貢獻，筆者以 Zelizer 理論的立個面向討論民間信仰：1)特殊人際關係；2)經

濟移轉；3)交換媒介；4)協商意義。本文從上述三個面向爬梳現有文獻，並著重

於關係工作理論在本研究中的應用價值，在研究中亦有實證發現。 

        首先，過去人們以香火供奉神明，以交換超自然力量的庇護，然而隨著專業

化分工的興起以及貨幣的介入，宮廟與陣頭之間的關係也逐漸發生改變，兩者的

情感連結不再如過去般緊密，也使得「中間人」出現，成為維持傳統儀式的重要

角色，此外，陣頭的酬神表演在專業化分工的影響之下，被視為一門「生意」，

商業的談判技巧取代了過去以情誼為主的交流模式，合作和互惠關係的連結成為

現今宮廟與陣頭之間主要的維繫關係。 

        其次，「關係工作理論」中，將交換關係分為刻意不清楚以及刻意清楚兩種，

而我們將之定義為模糊交換和清楚交換。陣頭在給予服務時，公廟會給予相對的

利益回饋，其中，有半相挺、相挺和聘請三種模式。因為宗教的特殊性，所以以

「錢」作為交換媒介的利益交換有時會轉變成「模糊的交換」，宮廟方透過實質

的禮物，例如：紅包、匾額等，作為陣頭相挺的利益交換，陣頭會收取實質禮物，

並參與廟方之活動。相對於相挺模糊的交換，聘請被定義為清楚的交換，以金錢

作為雙方交換媒介，開立發票和簽訂合約也是職業陣頭中常見的運作模式。 

後，陣頭與宮廟依照交情深淺和宮廟規模，決定打折程度、交易模式以及

日後是否還有繼續合作的機會。交易模式越偏向相挺，則交易雙方的交情越好，

但同時也代表欠人情，日後若還想合作必須要好好的「還人情」；反之，交易模

式越偏向聘請，則可能代表主家規模越大或是雙方交情較淺。聘請模式在宮廟與

陣頭關係疏離之後更為常見，也通常會比相挺模式更明確的談好聘請的價格。 

 本研究僅展開初步探索，關於相挺、聘請的分類並無更細緻的類型化，從出

陣規模、場合、形式，到相挺與聘請各自的條件，都有待後續研究。相挺、聘請

分別位於「光譜」兩端，各自受交情、廟宇規模的影響，然而在兩種因素之外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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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陣頭本身的考量，如：出陣人數是否充足、神明的請示等等。Zelizer 的理論提

供本文良好的詮釋觀點，但是我們無法「去脈絡化」地理解民間信仰之於臺灣的

獨特性，正是人與神、廟和陣的溝通協商共構這一場域的特殊價值。另外，三鶯

地區的廟宇、陣頭數量也不及南部，因此在抽樣上略有疏漏，無法一覽全貌實屬

可惜，同時是本文的研究限制，相信臺灣民間信仰有更多與知識碰撞的火花，亦

有更值得細膩刻畫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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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受訪者資料 

受訪宮廟 受訪者（匿名） 年齡 教育程度 

A 堂 堂主 24 高中 

小黑 23 高職 

阿凱 19 國中 

阿新 18 高職 

B 宮 阿軒 23 國中 

阿軒女友 24 大學 

C 宮 宮主 未提供 未提供 

護法（左） 

護法（右） 

助理 

宮主兒子 

宮主女兒 

D 宮 會長 47 未提供 

財務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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